
江西省入民跛

赣府厅发〔2017〕 7号

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江西省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区 )人 民政府,省 政府各部门:

《江西省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办法》已经省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 认真贯彻执行。

(此 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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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办法

为落实我省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,根据《江西省人

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和《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

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

管理的决定〉的实施意见》(赣发〔2()16〕 9号 ),经 研究,决 定在全省

实施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,特 制定本办法。

-、 奖励对象

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以个人为单位,必 须同时符

合以下三个条件 :

(一 )本 省城镇居民且未在外省(市 、区)享 受过同类奖励的人

员。本省城镇居民指以下任何一种 :

1.本 省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

的职工 ;

2.具 有本省户籍的其他城镇居民;

3.户 田迁出本省但仍在本省领取退休金(养老金)的 职工。

(二 )没 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政策生育且为独生子女父母的。

(三 )1933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,男 性年满 60周 岁,女 性年满

55周 岁。

对⒛16年 1月 1日 后生育 1个子女的夫妻不纳入奖励范围。

国有参股企业、国有股杈退出企业、关闭破产企业、因国有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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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改制而与企业脱离关系的人员的奖励办法参照其他城镇居民执

行。

中央驻赣单位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办法可参照执行。

二、奖励标准及奖励情形

(一 )从 2()16年 1月 1日 起,符 合奖励条件的城镇居民独生子

女父母,以 个人为单位,按 照每人每月 1()0元 发给奖励金,直 至亡

故。奖励金建立动态
·
调整机制。

(二 )符 合条件领取奖励金 的,从 开始领取直至亡故,不 足

5()()0元 的补足 50()()元 。

(三 )男 性超过 ⑾ 周岁、女性超过 55周 岁的,从 2()16年 1月 1

日开始享受奖励。2()15年 12月 31日 前已亡故的,不 补发奖励金。

(四 )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不纳入收入统计范畴,不 影响

符合条件的城镇独生子女家庭依法应享受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等

其他依法应当享受的奖励扶助待遇。

三、奖励资金来源与发放

奖励金以个人为单位,每 年发放一次。

(一 )国 家机关、事业单位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由其所在单

位在年初单位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并由单位发放。

(二 )国 有独资企业、国有控股企业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,由 其

所在单位筹资并由单位发放。

(三 )其 他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,由 其户籍所在地县

(市 、区)财 政纳入年度预算,予 以专项安排并由户籍地县(市 、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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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发放到位。

四、奖励对象确认程序

(一 )国 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独资企业、国有控股企业奖励

对象确认程序。

1.本 人申请。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独资企业、国有控股

企业职工符合奖励条件的,持 相关有效证件,由 本人向所在单位提

出申请,并 填写《江西省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申请表》(以 下

简称《申请表》)。

2.单 位核实确认。所在单位对申请人是否符合奖励条件进

行核实,经 核实符合奖励条件的,在 本单位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的

申请人,正 式确定为奖励对象,并 建立个人奖励档案。

3.县 级各案。单位将确认的奖励对象名单及《申请表》,报 单

位所在地县级卫生计生部门,由 卫生计生部门立卷存档。

(二 )其 他城镇居民符合奖励条件的确认程序。

1.本人申请。其他城镇居民符合奖励条件的,由 本人持相关有

效证件,向 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,并 填写《申请表》。

2.社 区居委会核实公示。社区居委会对《申请表》进行核实,

并将核实通过的对象名单公示,报 街道办事处(乡 、镇)初 核。

3.乡 (镇 )级初核上报。街道办事处(乡 、镇)对 社区居委会上

报的资料进行初核,将 核实的《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等

资料,报 县级卫生计生部门确认。

4.县 级确认。县(市 、区)卫 生计生部门对街道办事处 (乡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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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)上 报的资料,会 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实,将 确认的奖励对象名册

报同级财政部门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各地、各部门要把落实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作为

重大民生工程,建 立资格确认、资金管理、资金发放和社会监督四

个环节相互衔接、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以及安全可控的资金发放

方式和渠道,确 保奖励政策执行公平、公正,确 保专项资金安全,确

保奖励金落实到人。

1.卫 生计生部门:负 责其他城镇居民奖励对象的确认,负 责

本辖区内所有奖励对象个案信息的管理,并 将汇总情况报上一级

卫生计生部门各案,会 同同级财政部门组织实施监督检查。

2.财政部门:负 责资金筹集、拨付并实施监督检查。县 (市 、

区)财 政部门要按规定将奖励资金纳入当年财政预算,及 时足额落

实到位。做好奖励资金的年度预算、决算。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

况统筹安排奖励工作经费。

3.公 安部门:负 责核实申请人的户籍状况和年龄。

4.民 政部门:负 责核实申请人婚姻登记、儿童收养信息。

5.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:负 责核实企业性质。

6.审 计部门:负 责制度运行和资金运行情况的全程监督。

本办法从 2()17年 1月 1日 起执行,如 执行过程中遇到不能执

行到位的情况,由 当地卫生计生部门会同级财政部门报当地政府

研究后按规定程序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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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 :省 委各部门,省 纪委办公厅,省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 政协办公

厅,省 军区,省 法院,省 检察院,群 众团体,新 闻单位。

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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⒉)17年 1月 26日 印发


